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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荣秀丽、孙亦军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5年10月11日（在公司盈

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

●公司持股平台北京语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语越” ）、天津语捷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语捷” ）、天津语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语尚” ）、天津语

腾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语腾” ）、天津语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

语唯”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5年10月11日（在公司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

●公司第一大股东Gaintech� Co.� Limited（以下简称“Gaintech”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

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5年10月11日（在公司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

前股份）。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辛静、董事周颖、高级管理人员赵焰萍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定

期自愿延长6个月至2025年10月11日（在公司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

发前股份）。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425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008.00万股，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66.60元，募集资金总额266,932.8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合计16,681.67万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50,251.13万元，并于2022年4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股本总额为40,008.00�万股，未发生增发、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股东相关承诺情况

（一）实际控制人荣秀丽、孙亦军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上市时未盈利，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人

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的股份；且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

每年减持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公司实现盈利当年年

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但本人亦同时遵循其他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承诺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2、本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提议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在上述第1、2项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且不因本人在发行人

担任的职务发生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项承诺。

4、本人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在本人任职公司董事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含本人申报离职之

日起半年内增持的公司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仍遵循上述不减持承诺，在

剩余未满任期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仍遵守上述每年减持不超过25%的比例要求。

5、本人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减持方式包括集

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方式，并按照

前述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同减持方式下对应的可减持股份比例亦应符合前述规定，且在计

算可减持股份比例时，本人与本人的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人的认定适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持股合并计算，并承诺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6、本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

15%，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且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发生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项承诺。

（二）持股5%以上且由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北京语越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上市时未盈利，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企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

企业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的股份；且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

度内，每年减持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企业可以自公司实现盈

利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但本企业亦同时遵循其他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承诺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2、本企业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提议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的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在上述第1、2项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4、本企业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

份的50%，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5、锁定期内，通过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员工，将所持相关权益拟转让退出的，只能向员工持股计划

内员工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员工转让。 锁定期后，员工所持相关权益拟转让退出的，按照员工持股计划有关协议

的约定处理。

6、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减持方式包括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方式，并按

照前述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同减持方式下对应的可减持股份比例亦应符合前述规定，且在

计算可减持股份比例时，本企业与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人的认定适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

规定）持股合并计算，并承诺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三）持股5%以上、由实际控制人控制且申报前一年新增股东天津语捷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上市时未盈利，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企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

企业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的股份；且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

度内，每年减持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企业可以自公司实现盈

利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但本企业亦同时遵循其他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承诺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2、本企业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自取得之日起至公司股票上市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

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的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在上述第1、2项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4、本企业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

份的50%，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5、锁定期内，通过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员工，将所持相关权益拟转让退出的，只能向员工持股计划

内员工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员工转让。 锁定期后，员工所持相关权益拟转让退出的，按照员工持股计划有关协议

的约定处理。

6、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减持方式包括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方式，并按

照前述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同减持方式下对应的可减持股份比例亦应符合前述规定，且在

计算可减持股份比例时，本企业与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人的认定适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

规定）持股合并计算，并承诺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四）由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报告期内曾经控制）且申报前一年新增股东天津语尚、天津语腾、天津语唯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上市时未盈利，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企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

企业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的股份；且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

度内，每年减持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企业可以自公司实现盈

利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但本企业亦同时遵循其他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承诺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2、本企业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自取得之日起至公司股票上市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

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的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在上述第1、2项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4、锁定期内，通过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员工，将所持相关权益拟转让退出的，只能向员工持股计划

内员工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员工转让。 锁定期后，员工所持相关权益拟转让退出的，按照员工持股计划有关协议

的约定处理。

（五）第一大股东Gaintech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上市时未盈利，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企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

企业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的股份；且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

度内，每年减持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企业可以自公司实现盈

利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但本企业亦同时遵循其他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承诺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2、本企业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提议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的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在上述第1、2项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4、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减持方式包括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方式，并按

照前述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同减持方式下对应的可减持股份比例亦应符合前述规定，且在

计算可减持股份比例时，本企业与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人的认定适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

规定）持股合并计算，并承诺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5、本企业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

份的50%，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六）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辛静、董事周颖、高级管理人员赵焰萍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上市时未盈利，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人

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的股份，本人可以自公司实现盈利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

发前股份，但本人亦同时遵循其他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承诺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提议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在上述第1、2项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且不因本人在发行人

担任的职务发生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项承诺。

4、本人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在本人任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含本

人申报离职之日起半年内增持的公司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仍遵循上述

不减持承诺，在剩余未满任期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仍遵守上述每年减持不超过25%的比例要求。

5、本人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减持方式包括集

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方式，并按照

前述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同减持方式下对应的可减持股份比例亦应符合前述规定，且在计

算可减持股份比例时，本人与本人的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人的认定适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持股合并计算。

6、本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且不因本人在发行人

担任的职务发生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项承诺。

三、相关股东延长锁定期的承诺

截至2022年5月12日收盘， 公司股价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66.60元/

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 依照关于股份锁定等相关承诺，上述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

自动延长6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与公司关系 持股方式 持股数（股） 原股份锁定到期日 本次延长后锁定到期日期

荣秀丽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直接、间接 53,271,836 2025年4月11日 2025年10月11日

孙亦军 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理 直接、间接 18,015,989 2025年4月11日 2025年10月11日

辛静 董事、财务负责人 间接 5,217,574 2025年4月11日 2025年10月11日

周颖 董事 间接 5,283,144 2025年4月11日 2025年10月11日

赵焰萍 董事会秘书 间接 4,134,578 2025年4月11日 2025年10月11日

Gaintech 持股5%以上股东、第一大股东 直接 101,247,461 2025年4月11日 2025年10月11日

北京语越

持股5%以上股东、员工持股平

台

直接 30,514,794 2025年4月11日 2025年10月11日

天津语捷

持股5%以上股东、员工持股平

台

直接 25,242,375 2025年4月11日 2025年10月11日

天津语尚 员工持股平台 直接 9,278,263 2025年4月11日 2025年10月11日

天津语腾 员工持股平台 直接 8,566,319 2025年4月11日 2025年10月11日

天津语唯 员工持股平台 直接 313,036 2025年4月11日 2025年10月11日

注1： 间接持股数按照上述自然人股东通过在各个持股平台以间接持股方式穿透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权益

数合计计算，穿透计算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权益数量四舍五入，取整列示。

注2：在公司实现盈利前，上述人员及股东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直接、间接

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的股份。

注3：上述持股数量为承诺人持有的遵循相关股份锁定承诺的首发前股份数量，不包括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通过高管及核心员工资管计划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行为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形，本保荐机

构对本次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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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2年5月1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2年5月9日以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 公司董事9人，参加会议9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于永杰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于永杰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选举姚方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公司独立董事蒋林树、罗婷、倪静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由于永杰、黄震、蒋林树、罗婷和倪静五人组成，并选举于永杰任主任。

2、审计委员会由罗婷、蒋林树、倪静、姚方和商力坚五人组成，并选举罗婷任主任。

3、提名委员会由蒋林树、罗婷、倪静、于永杰和黄震五人组成，并选举蒋林树任主任。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倪静、蒋林树、罗婷、姚方和商力坚五人组成，并选举倪静任主任。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请唐宏为公司总经理；

同意聘请陈历俊为公司首席科学家、副总经理；

同意聘请王辉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聘请安长林为公司财务总监；

同意聘请张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意聘请周辉为公司总法律顾问。

公司独立董事蒋林树、罗婷、倪静对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

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首农畜牧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简称

“首农畜牧” ）向其原控股股东北京三元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元种业” ）申请6,800万元委托贷

款， 三元种业委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向首农畜牧发放本笔委托贷款。 贷款利率不高于

3.7%。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首农畜牧的该笔委托贷款按照持股比例提供保证担保。

详见公司2022-047号《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首农畜牧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唐宏：1968年7月出生，硕士。 历任中粮集团有限公司部门总经理助理，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中

粮屯河” ，后更名为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粮屯河副总经理，中粮集团下属中国食品有

限公司（“中国食品” ）巧克力部总经理兼中粮金帝食品（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食品党委副书记（兼

任进口食品部总经理、山东中粮花生制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休闲食品品类管理部总经理），中粮饲料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粮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1年4月起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

陈历俊：1967年3月出生，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工程系助教，中美合资大连华

美果菜汁有限公司经理，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乳品一厂副厂长、厂长兼科研中心副主任，2002年2月至

2015年9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中心主任，2015年9月至2018年6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兼国家母婴乳品健

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2018年6月至2021年4月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国家母婴乳品健康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2021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首席科学家、 副总经理兼国家母婴乳品健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5月起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辉：1974年8月出生，本科，高级工程师。 历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经理、战略投资部

经理、瀛海工业园经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等。 2014年10月至今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安长林：1965年5月出生，研究生，注册会计师。 历任北京市南郊农场场长助理、财务部部长，北京市南郊

农场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北京市南郊农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2021年2月起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张娜：1982年11月出生，研究生。 历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代表、证券事务专员、证券事务代

表、证券法务副主任。 2017年5月起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先后兼任证券法务部经理、证

券部经理）。

周辉：1987年6月出生，研究生，公司律师，企业二级法律顾问。 历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

部、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与风险防控部主管。 2020年12

月起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2021年1月起兼任法律合规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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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首农畜牧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本金金额：3,468万元人民币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因经营需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简称

“首农畜牧” ）向其原控股股东北京三元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元种业” ）申请6,800万元委托贷

款， 三元种业委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向首农畜牧发放本笔委托贷款。 贷款利率不高于

3.7%。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首农畜牧的该笔委托贷款按照持股比例提供保证担保。

（二）决策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首农畜牧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德茂庄德裕街5号

注册资本：175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荷斯坦奶牛；批发兽用化学药品、抗生素、中成药、外用杀虫剂、消毒剂（以上范围限

分支机构经营）；生产、经营（荷斯坦牛、西门塔尔牛、利木赞牛、夏洛来牛、安格斯牛、褐牛、娟姗牛冷冻精

液）；普通货运；牛场设计、猪场工艺设计；养殖牲畜；批发机械设备及配件；种植农作物；奶牛技术咨询、服务；

技术培训；批发饲料、饲料添加剂；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修理林牧渔机械。

与本公司的关系：首农畜牧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三元种业持有其49%的股

权。

2.首农畜牧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科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94,324,108.12 5,511,226,407.86

负债总额 3,417,339,112.53 3,432,294,924.9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30,698,989.00 1,322,498,977.00

流动负债总额 2,136,070,485.99 2,113,116,366.51

资产净额 2,176,984,995.59 2,078,931,482.94

营业收入 2,463,373,767.77 579,140,039.35

净利润 120,435,238.62 -10,198,542.43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日，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合同的主要内容拟包括：1、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担保范围包

括但不限于本次委托贷款本金6800万元的51%（即3,468万元）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

的51%部分。 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控股子公司首农畜牧向其原控股股东三元种业申请6,800万元委托贷款，该事项有利于首农畜牧经

营发展。 首农畜牧资产负债率为61.09%，资信状况较好。 公司为首农畜牧的本次委托贷款提供担保，是必要

的、合理的。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首农畜牧未来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担保风险可控，全票通过上述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上述担保有利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具有确实必要性，独立董事对此表示同意。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5月12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164,295,394.71元人民币（不包括本次担保），且

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孙公司之间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

例为3.20%。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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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瀛海瀛昌街8号，公司工业园南区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38,966,3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05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于

永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965,501 99.9999 800 0.000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965,501 99.9999 800 0.000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965,501 99.9999 800 0.000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确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965,501 99.9999 800 0.000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965,501 99.9999 800 0.000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965,501 99.9999 800 0.000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转回（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965,501 99.9999 800 0.0001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913,717 99.9997 800 0.0003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965,501 99.9999 800 0.000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913,717 99.9997 800 0.0003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965,501 99.9999 800 0.0001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898,001 99.9940 68,300 0.0060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授予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898,001 99.9940 68,300 0.0060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898,001 99.9940 68,300 0.0060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8,898,001 99.9940 68,300 0.006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6、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于永杰 1,133,954,678 99.5599 是

16.02 朱顺国 1,133,954,678 99.5599 是

16.03 姚方 1,133,954,678 99.5599 是

16.04 黄震 1,133,954,678 99.5599 是

16.05 商力坚 1,133,954,678 99.5599 是

16.06 陈历俊 1,133,954,678 99.5599 是

17、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7.01 蒋林树 1,133,954,679 99.5599 是

17.02 罗婷 1,133,954,679 99.5599 是

17.03 倪静 1,133,954,679 99.5599 是

18、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8.01 郗雪薇 1,133,954,680 99.5599 是

18.02 石振毅 1,133,954,680 99.5599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068,668,9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56,661,5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3,635,004 99.9941 800 0.0059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68,600 98.8472 800 1.1528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3,566,4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13,635,004 99.9941 800 0.0059 0 0

2 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13,635,004 99.9941 800 0.0059 0 0

3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3,635,004 99.9941 800 0.0059 0 0

4 关于确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3,635,004 99.9941 800 0.0059 0 0

5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13,635,004 99.9941 800 0.0059 0 0

6

公司2

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3,635,004 99.9941 800 0.0059 0 0

7 公司2021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转回（销）的议案 13,635,004 99.9941 800 0.0059 0 0

8

公司2

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3,635,004 99.9941 800 0.0059 0 0

9 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3,635,004 99.9941 800 0.0059 0 0

10 关于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3,635,004 99.9941 800 0.0059 0 0

11 关于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3,635,004 99.9941 800 0.0059 0 0

12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13,567,504 99.4991 68,300 0.5009 0 0

13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授予方案的议案 13,567,504 99.4991 68,300 0.5009 0 0

14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管理办法的议案 13,567,504 99.4991 68,300 0.5009 0 0

1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3,567,504 99.4991 68,300 0.5009 0 0

16.01 于永杰 8,624,181 63.2466

16.02 朱顺国 8,624,181 63.2466

16.03 姚方 8,624,181 63.2466

16.04 黄震 8,624,181 63.2466

16.05 商力坚 8,624,181 63.2466

16.06 陈历俊 8,624,181 63.2466

17.01 蒋林树 8,624,182 63.2466

17.02 罗婷 8,624,182 63.2466

17.03 倪静 8,624,182 63.2466

18.01 郗雪薇 8,624,183 63.2466

18.02 石振毅 8,624,183 63.2466

注：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复星创泓” ）持有本公司 56,661,562股

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8%；上海平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平闰投 资” ）持有本公司249,617,151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67%。 复星创泓与平闰投资系一致行动人，本表格披露的有关数据未包含复星

创泓表决情况。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8项和第10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股东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为535,908,935股）、北京企业（食品）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83,142,849股）在审议前述议

案时均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孟扬、亢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3日

股票代码：600429� � � � � � � � � �股票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6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12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9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由

公司监事会主席郗雪薇主持，公司监事3人，参加会议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郗雪薇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81� � � � � � � � �证券简称：华阳新材 公告编号：2022-022

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6,561,3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87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冯志武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田旺林先生、季君晖先生因事未出席本次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大会；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325,680 93.6718 16,114,457 6.2809 121,200 0.0473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325,680 93.6718 16,005,957 6.2386 229,700 0.0896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457,580 93.3334 16,085,357 6.2695 1,018,400 0.3971

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020,780 93.5529 15,522,157 6.0500 1,018,400 0.3971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634,680 93.4024 16,599,857 6.4701 326,800 0.127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685,340 92.2529 19,095,597 7.4428 780,400 0.3043

7、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63,401 39.3928 19,944,597 60.6072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696,140 92.2571 19,743,997 7.6956 121,200 0.047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457,580 93.3334 16,390,257 6.3884 713,500 0.2782

10、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457,580 93.3334 16,390,257 6.3884 713,500 0.2782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246,280 93.6408 15,710,057 6.1233 605,000 0.2359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246,280 93.6408 15,543,057 6.0582 772,000 0.301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246,280 93.6408 15,543,057 6.0582 772,000 0.301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326,780 93.6722 15,521,057 6.0496 713,500 0.27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6,672,341 50.6634 16,114,457 48.9682 121,200 0.3684

2 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6,672,341 50.6634 16,005,957 48.6385 229,700 0.6981

3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5,804,241 48.0255 16,085,357 48.8797 1,018,400 3.0948

4 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6,367,441 49.7369 15,522,157 47.1683 1,018,400 3.0948

5

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的议

案

15,981,341 48.5636 16,599,857 50.4432 326,800 0.9932

6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3,032,001 39.6013 19,095,597 58.0272 780,400 2.3715

7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2022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2,963,401 39.3928 19,944,597 60.6072 0 0.0000

8

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3,042,801 39.6341 19,743,997 59.9975 121,200 0.3684

9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的议案

15,804,241 48.0255 16,390,257 49.8063 713,500 2.1682

10 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5,804,241 48.0255 16,390,257 49.8063 713,500 2.1682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6,592,941 50.4222 15,710,057 47.7393 605,000 1.8385

12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6,592,941 50.4222 15,543,057 47.2318 772,000 2.3460

13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6,592,941 50.4222 15,543,057 47.2318 772,000 2.3460

14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16,673,441 50.6668 15,521,057 47.1649 713,500 2.168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大会的第7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223,653,339股，依法回避表决。此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2,963,401股，占出

席本次大会有表决权总数的39.3928%； 反对19,944,597股， 占出席本次大会有表决权总数的

60.607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大会有表决权总数的0.00%。 议案未通过。

本次大会的第10项、 第11项议案是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获得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晓娜 张骁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方式和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3日

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致：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委托，指派杨晓娜律师、张骁阳律师列席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

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 本所律师得到公司

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

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

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

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

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2022年4月20日，公司董事会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媒体

上刊登了 《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通知》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集人、召开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

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等内容。

2、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如期于2022年5月12日下午14点30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冯志武先生主持。

3、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4、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属于股东大会审议范围，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审议事项等

内容与《通知》中所列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24,140,83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5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共计136人，代表股份32,420,49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3%。 参会股东均为2022年5月5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出席会议股东的资格均经公司确认；股东代表出席会

议的，均持有股东的授权委托书。

2．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对《通知》中所列的十四项议案进行了表

决，上述议案均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要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其中第十项和

第十一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第七项议案为涉及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应当回避表决。

2．现场投票全部结束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由监事以及本所律师进

行监票、计票并统计了现场表决结果。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股份总数和网络投

票结果。 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2.1《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40,325,6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7%；反对16,

114,4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8%；弃权12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72,3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66%；反对16,114,4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7%；弃权121,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

2.2《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40,325,6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7%；反对16,

005,9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弃权229,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72,3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66%；反对16,005,9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4%；弃权229,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81%。

2.3《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39,457,5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3%；反对16,

085,3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弃权1,018,4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4,2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3%；反对16,085,3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8%；弃权1,018,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48%。

2.4《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40,020,7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反对15,

522,1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弃权1,018,4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67,4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74%；反对15,522,1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17%；弃权1,018,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48%。

2.5《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9,634,6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0%；反对16,

599,8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弃权32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81,3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6%；反对16,599,8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4%；弃权326,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32%。

2.6《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6,685,3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5%；反对19,

095,5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弃权780,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32,0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0%；反对19,095,5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3%；弃权780,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15%。

2.7《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963,4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9%；反对19,

944,5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3,4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39%；反对19,944,5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8《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6,696,1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6%；反对19,

743,9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弃权12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42,8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3%；反对19,743,9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9%；弃权121,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8%。

2.9《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9,457,5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3%；反对16,

390,2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弃权71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4,2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3%；反对16,390,2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1%；弃权713,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82%。

2.10《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9,457,5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3%；反对16,

390,2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弃权71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4,2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3%；反对16,390,2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1%；弃权713,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82%。

2.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0,246,2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反对15,

710,0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弃权6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92,9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42%；反对15,710,0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4%；弃权605,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85%。

2.12《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0,246,2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反对15,

543,0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弃权77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92,9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42%；反对15,543,0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3%；弃权772,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60%。

2.13《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0,246,2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反对15,

543,0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弃权77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92,9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42%；反对15,543,0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3%；弃权772,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60%。

2.14《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0,326,7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7%；反对15,

521,0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弃权71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73,4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67%；反对15,521,0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16%；弃权713,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83%。

3．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除第七项议案外，其余审议的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等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培义

承办律师：

杨晓娜

承办律师 ：

张骁阳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